
1

湖北空港商旅服务有限公司

2025 年社会招聘公告

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优化人才结构，湖北空港商

旅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商旅公司”）面向社会进行公

开招聘，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公司简介

商旅公司作为湖北机场集团的下属单位，是为抵离湖北

地区政商人士提供最高端航空出行的服务商，亦是从事武汉

机场商旅业务的唯一特许专业服务运营机构。多年来，商旅

公司始终坚守着“人民航空为人民”的初心使命，用情服务

于每一位进出港旅客，以精心、精细、精准、精致的“四精”

服务为广大旅客提供优质高效的航空出行体验。

二、招聘岗位、人数及条件

（一）招聘岗位：助理（法务管理方向）

（二）招聘人数：1 名

（三）招聘方式：社会招聘

（四）招聘条件：

1.全日制大学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；

2.年龄 30 周岁（含）以下，研究生可放宽至 32 岁；

3.大学英语 CET4（425 分）以上水平；

4.法学相关专业；

5.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，具备 3 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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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；

6.具体要求：

（1）了解企业经营管理流程和规范、业务运作模式；

（2）具备良好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较高的政策水平；

（3）具备合同审查、法律文书撰写、法律风险防范和

控制等方面的能力；

（4）具备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，能够阅读和理解

英文法律文件和合同；

（5）熟练掌握办公软件和相关法律数据库的使用，能

够运用法律检索工具进行法律研究和分析；

（6）具有团队合作精神、沟通协调能力、学习能力和

抗压能力，能够快速适应新的工作任务和挑战。

7.优先条件：

（1）具有律师事务所、企业法务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；

（2）熟悉公司法、合同法、劳动法等相关商法和经济

法领域，同时了解知识产权法、税法、商业秘密保护法等行

业相关法律法规的优先。

（五）特别说明：

1.本次招聘应聘者年龄、工作经历计算截止时间为报名

开始时间。

2.本次公开招聘条件中所列国内“全日制”大学本科及

以上学历是指教育部认可，并能够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

息网查询认证的普通全日制教育学历。国（境）外高等教育

学历需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并开具《国外学历学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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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书》。

三、招聘时间

2025 年 12 月实施招聘。

四、招聘程序

本次招聘具体程序及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公布招聘信息

商旅公司通过湖北机场集团官网“资讯中心－人事招

聘”发布招聘公告。招聘各环节相关通知安排和考试结果，

将在湖北机场集团官网进行公告，请应聘者及时关注。

（二）报名及资格审查

1.报名方式

本次招聘统一采取网络报名方式，应聘者本人在规定报

名时间内扫描下方二维码，按照网上申报流程报名。请应聘

者对照招聘条件认真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相关材料。报名信

息填写不全或未上传相关材料的，将无法通过资料审查。

2.报名时间

本次招聘报名时间自 2025 年 12 月 3 日开始，至 2025

年 12 月 8 日中午 12:00 时报名截止。

3.报名材料

（1）《湖北空港商旅服务有限公司应聘报名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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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（正反面合并一起）；

（3）学历证书及证明资料复印件（如应聘者应聘学历为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，需同时提供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及证明

资料）：国（境）内高校毕业学历的应聘者，须提供毕业证

书复印件 1 份、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《中

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复印件 1 份（登录中国高等教

育学生信息网自行下载，需在有效期内）；国（境）外高校

毕业学历的应聘者，须出具毕业证书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

开具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复印件各 1 份；

（4）英语水平考试证书（成绩单）复印件 1 份；

（5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1 份；

（6）如获得各类奖状及其它证书的，请提供相应复印

件 1 份。

4.资格审查

由第三方服务机构根据商旅公司的招聘条件对应聘者

提交的报名信息进行审核。应聘者信息填写不全或报名资料

提交不全，将无法通过资料审查，请应聘者高度关注。

（三）综合测试

1.笔试和心理测试

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聘人员均参加笔试及心理测试（具体

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）。笔试成绩由高到低依序按 1:10 比

例（末位同分者共同进入面试）进入面试环节。

2.面试

面试采取封闭方式进行，面试时间合计 15 分钟。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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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自我介绍及答辩陈述环节。

注：应聘者综合测试成绩=笔试成绩×30%+面试×70%

（四）体检、政审

根据综合测试成绩按 1:1比例确定进入体检和政审人员

名单。由第三方服务机构组织进行体检和政审了解应聘者身

体情况和政治背景情况（体检费用由体检者承担）。

（五）研究拟录用人选

对通过体检和政审的人员，经公司研究确定拟录用人

选。

（六）公示

对拟录人员进行公示。

（七）确定录用人选

根据公示情况，研究确定录用人选。

（八）报到上岗

录用人员凭应聘岗位要求的学历证书、法律职业资格证

书原件、原单位劳动合同解除证明等材料到商旅公司报到，

办理入职手续。

五、聘期及待遇

本次招聘的新员工与商旅公司签订五年期劳动合同（含

半年试用期，试用期满，经考核合格后予以正式录用）。薪

酬福利待遇按照商旅公司有关规定执行（试用期内的，薪酬

按同岗位人员薪酬 80%的标准发放）。签订劳动合同后员工

享有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医疗生育保险、公积

金、企业年金、体检、年休假及绩效工资等福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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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事宜说明

1.应聘者应无精神类疾病史、神经系统疾病史。

2.应聘者必须保证本人提交的个人报名信息内容真实、

准确，对因个人提供的信息不真实、不准确而导致无法参加

笔试、面试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后果负责。对应聘者故意提

供虚假报名信息，或者在应聘过程中有作弊违纪行为的，一

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应聘资格。已被录用的，取消录用资格。

3.招聘结束后，将办理新员工入职报到手续。应聘者应

确保在入职时具备签订劳动合同条件（含不能继续参加全日

制高校学习等无法全日制用工情形）。对于无法按时办理入

职手续者，我公司可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。

4.我公司未组织任何形式的考前培训班，任何针对本次

招聘笔试和面试的辅导班、考试教材、复习资料，均与我公

司无关。

5.我公司在招聘过程中不收取报名费、中介费、手续费、

资料费、培训费等任何费用，也不报销交通费、住宿费等相

关费用。请广大应聘者提高警惕，谨防受骗。发现冒用我公

司名义发布虚假信息的，可直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。对应

聘者因虚假招聘造成的损失，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对于

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个人或机构，我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

的权利。

6.我公司招聘工作办公室对本招聘公告具有最终解释

权。招聘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，由我公司研究决定。

7.招聘事宜咨询电话：027－85818635（只接受应聘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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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来电咨询）。
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上午 9:00-12:00，下午 2:30-5:00

8.商旅公司纪检工作人员负责对本次招聘工作进行监

督，监督电话：027－65687108。

附件：湖北空港商旅服务有限公司应聘报名表

湖北空港商旅服务有限公司

2025 年 12 月 2 日


